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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第十五
點修正規定 

十五、申報人未依第十點辦理，或經查有以前年度欠稅（費）之案件，

稽徵機關先行匯出各稅核定及查欠後之繳稅（費）資料至地方稅

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報人依前點期限自行

列印繳款書；申報人應於滯納期限屆滿前（免稅或不課徵案件應

於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前），將下列文件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

辦理完成申報程序： 

(一)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土地現值申報書（如有代理人應加

蓋其印章）。 

(二)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契稅申報書（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

印章）。 

(三)契約書正本（驗畢交還，應貼用印花稅票、印花稅應納稅額繳

款書或其他印花稅繳納完竣證明文件）。 

(四)自行列印之土地增值稅、契稅繳款書或免稅（不課徵）證明書

正本。 

(五)各稅欠稅（費）繳款書收據正本。 

(六)其他證明文件。 


